
（2016-2017年度第 004 號通告） 

道教青小學(湖景邨) 

有關拍攝學生照片事宜 

敬啟者： 

因本校需於學期初收取約六張學生照片(須穿著本校整齊校服)，用於學生手冊、成績表、

學生紀錄等各方面，故安排攝影公司於 2016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為  貴子弟拍攝數碼學生貼

紙底證件照片。 
 
如  貴家長需要此服務，請填妥下列回條，連同所需費用(攝影公司只收現金)交回，以

便本校辦理為荷。 
 
此致 

貴家長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謹啟 
2016 年 9 月 1 日 

‐‐‐‐‐‐‐‐‐‐‐‐‐‐‐‐‐‐‐‐‐‐‐‐‐‐‐‐‐‐‐‐‐‐‐‐‐‐‐‐‐‐‐‐‐‐‐‐‐‐‐‐‐‐‐‐‐‐‐‐‐‐‐‐‐‐‐‐‐‐‐‐‐‐‐‐‐‐‐‐‐‐‐‐‐‐‐‐‐‐‐‐‐‐‐‐‐‐‐‐‐‐‐‐‐‐‐‐‐‐‐ 
（2016-2017年度第 005 號通告）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有關關愛基金援助項目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申請 
各位家長： 

 

有關關愛基金午膳津貼詳情如下： 
合資格學生： 根據關愛基金的要求/原則，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小一至小六學生均可參與題述計劃：

(i)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 2016/17 學年全額津貼； 

〔註：家長須向本校提交學生資助全額津貼的證明(即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的

「2016/17 資格評估申請結果通知書」或「2016/17 資格證明書」），以便校方跟進

為符合資格並需由學校安排午膳的學生繳付有關費用〕 

(ii) 就讀全日制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或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及 

(iii) 由就讀的學校安排午膳。〔註：學生自備午膳不會獲提供資助〕 

資助原則： 有關津貼將會由教育局直接發放予參加學校，由學校代合資格學生繳付有關費用。 

注意事項： (i) 家長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ii) 由於午膳津貼是預繳的，有關津貼不設追溯期。換句話說，若家長已預繳午膳費

用，但未得悉是否獲得全額津貼及/或未能提供有關證明，包括其他情況，例如遲

了向學校提交證明、插班生等，有關津貼會由下期繳交費用開始計算。 

(iii) 獲成功申請午膳津貼之學生，餐單上將顯示「政府資助」，不用繳交午膳費用。 

(iv) 家長提交的資料只用於處理有關津貼計劃的申請。 

(v) 如有需要，本校會將貴子女的姓名轉交午膳供應商，惟只限作處理在校午膳津貼

計劃有關的用途。 

    此致 

貴家長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謹啟 

2016 年 9 月 1 日 


